
2021 年 1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法典”
式法律———《民法典》正式实施。除了广受关注的婚姻法、
遗产法等民事法律法规之外。在劳动用工领域内，该法典
对于劳动者隐私权的保护也受到劳资双方以及劳动法学
界的集体关注。因此，本期劳权周刊围绕《民法典》内有关
“隐私权”这一规定，结合相关案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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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隐私”该如何保护？
《民法典》解读之一

小刘是某硬件制造厂的车间操作工，
因为是老乡推荐，而且公司包吃住，所以小
刘签订了一份简单的劳动合同之后便迅速

入职了。
在上海打工的日子没有小刘原本想得

那么辛苦，甚至就连每周都有的加班，也因
为公司提供了夜宵而变得“幸福”起来。 他
说， 在厂里工作几乎不用考虑任何居住成
本，只要干好自己的活就行。但他也有自己
的需求： 在不上班的日子里玩玩各种手机
App，以此度过自己的休息时光。

很快，厂里出了一则规定：每名工人上
班前手机必须关机， 中午吃饭时可以领取
手机，下班后手机须交部门主管查看，无异
常后才能领回。这让小刘感到非常不合理：
“我们上班时间已经不能玩手机了，就连中
午吃饭也只有短短一个小时， 公司为什么
还要查看我的手机？ ”除此之外，让小刘更
为不适的是， 每次主管都要查看他手机上
的社交软件、论坛的浏览记录和交流情况，
“而且到了每周一还要检查周末的内容，这
不是等同于‘监视’我的隐私吗！ ”

小黎是一名 “95 后” 职场新人， 初
入公司半年， 很快获得公司上下领导、 同
事的喜欢， 不仅是因为她工作效率高、 做
事机敏， 更因为她与几个部门里的同事关

系都不错， 与大家打成了一片。
然而， 就在她以为自己能够顺利开启

自己的职场生活时， 有一天直属领导找到
她， 并就她的日常工作交流了几点想法。

1案
例

下班后企业能否
查看职工的手机

2案
例

劳动者在办公室内的聊天记录
能被调取吗

最近又到了老朱公司一年一度体检的

时候， 对于自己的健康， 老朱相当看重，
为此他也早早地报名、 预约好体检的相关
事宜 ， “公司能安排我们每年一次的
体检 ， 真的很不错 ， 所以我也很感谢公
司这点。”

与往年一样， 老朱在完成体检后的第
三天， 公司人事便发来了体检报告， 但同
时送来的还有一份调岗通知， “人事跟我
说， 因为我的身体原因不能胜任当前的工
作岗位， 所以需要调我到后勤部门负责更
轻松的工作， 工资也会相应地做出调整。”
这让老朱很奇怪： 为什么他自己还没提出

身体原因需要调换岗位的要求， 公司人事
就已经知道了并且做出了决定？ 他拆开自
己的体检报告， 发现几项指标确实存在异
常， 需要随访或者是进行专项检查。 在多
次与人事沟通后， 老朱了解到原来是公司
先行从体检中心了解那些今年身体情况异

常的职工情况， 同时根据职工的实际工作
内容先一步进行了调整。

对此， 老朱认为， 自己并不是因为工
作能力而被公司调换了岗位， 仅仅因为公
司 “偷看” 了自己的体检报告， 就作出身
体原因异常的结论， 这完全侵犯了他的个
人隐私， 因此他也提出了劳动仲裁。

3案
例

企业能否查看
劳动者的体检报告

《民法典》剖析

▲

法律中的隐私权指的是自然人就其隐

私所享有的不受侵害的权利。 《民法典》
第 1032 条开创性地给出了隐私的定义 ：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刺探、 侵扰、 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
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
密活动、 私密信息。” 而第 1033 条归纳列
举了侵害侵私权的行为， 其中第六款规定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以其他方式侵

害他人的隐私权。 除此之外， 第 1034 条
也规定：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由此看来 ， 在劳动用工领域内 ，
劳动者的隐私权也受到 《民法典》 的保
护。 具体到实践中， 劳动者的隐私权， 一
般来说发生在求职阶段及劳动者实际

在岗阶段 。

求职时注意避免就业歧视

在求职阶段， 求职者的隐私权一般与
用人单位知情权存在竞合。 因为根据 《劳
动合同法》 第 8 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有

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

情况， 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而实践中，
用人单位通常希望掌握求职者的个人信

息， 尤其是婚育状况 、 是否携带传染病
等， 然而这部分情况的了解极易引起求职
者的不适感， 继而萌生个人隐私遭到侵害
的感觉。

就以往法律法规和实践而言， 关于婚
育情况 ， 2019 年 2 月九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
的通知》 明确规定， 企业招用工过程中不
得询问妇女婚育状况。 而涉及传染病等既
往病史的， 2018 年修订的 《就业服务与
就业管理规定 》 规定 ， 用人单位招用人
员， 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
录用。 但经医学鉴定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
治愈前或者排除传染嫌疑前， 不得从事法
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禁止从事的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除此
之外， 一般比较典型的传染病争议要数乙
肝病原携带者的就业纠纷， 除了 《就业服
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规定之外， 原劳动保
障部 《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

企业实操

▲

用工管理需要“三合”
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说， 如何在提升

用工管理的同时， 避免与劳动者的隐私权
相碰撞 ， 应当做到 “合法 ”、 “合理 ”、
“合意” 三项要求。

“合法” 指用人单位在制度层面要把
控全局。 《民法典》 对隐私权的保护虽有
大幅进步， 但相较其他民事权利仍然较为
宽泛， 在规定较少的情况下保持大局上的
“不违法” 是基本要求。 具体而言， 类似
于入职期间对求职者的问询， 应当依照国
家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而并非要求求
职者提供相应证据证明。

“合理” 指用人单位在行使管理权时
须谨慎。 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发生劳动关
系的同时， 不等于完全拥有对劳动者的管
理权 、 使用权 。 《民法典 》 第 998 条规

定： 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 身体
权和健康权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 应当
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 影响范围、
过错程度， 以及行为的目的、 方式、 后果
等因素。 实践中， 如若用人单位真要调取
劳动者办公软件资料， 不妨可以设定统一
的办公软件进行管理。 同时， 调取内容也
应当只涉及到与工作有关的内容。

“合意” 指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可能
会侵犯到劳动者隐私权时， 应当事先将该
情况向劳动者进行说明， 征得劳动者的同
意， 并以文本的形式进行确定。 以体检报
告为例， 用人单位可以在规章制度中进行
约定， 并通过民主程序予以公示， 以此与
全体职工进行 “合意”， 继而避免劳动者
产生 “被侵犯” 的感觉。

相关链接

▲

“隐私权”的前世今生
我国对隐私权利的保护经历了从边缘

化、 附带性到相对明确的过程。 早期的隐
私权利保护， 如 1988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
布的 《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将自然人
的隐私权利包裹在名誉权中进行保护。

此后， 2001 年，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
了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若干问题的解释》， 该解释虽以 “侵害他
人隐私或其他人格利益， 可以以侵权为由
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失 ”
的方式规定了隐私的保护 ， 但仍仅将
隐私作为广泛的人格利益， 并没有形成独

立的概念。
直至 2009 年 《侵权责任法 》 颁布 ，

法律上才在民事权益中明确了 “隐私权”
的权利概念。 《民法典》 的诞生， 则更进
一步的将 “何谓隐私” 以及 “何为隐私权
的侵犯” 进行了规制， 更好地帮助大家区
分、 明确隐私权的界限。

权利的意见 》 也明确规定 ： 用人单位在
招、 用工体检中应当保护乙肝表面抗原携
带者的隐私权。

就业时应当优化用人管理

而在在岗阶段， 用人单位会因为更优
化用工管理， 调取办公软件的数据或是了
解劳动者在岗期间的网络数据， 对公司整
体岗位作出相应调整。 但毫无疑问的是，
用人单位的行为引发了管理权和隐私权的

碰撞。

以案例二中调取劳动者聊天记录、 电
子邮件记录为例， 事实上用人单位是为了
升级员工电脑， 为员工提供更好地工作
工具 。 但实际调取的内容涉及到了与
工作无关的员工的私人内容时 ， 这份
好意则容易变成侵害职工隐私的 “恶意”。

当然， 除了电子化信息方面的调用之
外，像职工的健康、病假情况，虽说用人单
位可以通过调查的方式了解， 但一定要征
得劳动者本人同意， 或是公开公正地了解
与工作有关的相应职工健康情况。

“主管告诉我说， 让我在与同事聊天时
谨慎些 ， 特别是我们自己部门的工作
业务不要透露给别的部门 。 但是， 我
从来没和主管说过这些， 他又是怎么知道
的呢？” 小黎弄不懂主管所言， 经多方打
听， 最终明白了主管为何要这样提醒自
己： 公司对每个职工所使用的电脑进行升
级、 备份时， 会将每一名职工在电脑里的

社交软件聊天记录、 电子邮件记录等内容
进行拷贝 ， 而这份拷贝公司中层以上
的领导都有资格进行翻阅 。 “也就是
说， 我们日常的聊天内容， 公司都有权知
道。” 对于公司这样的行为， 小黎觉得无
法理解， “我与朋友、 家人之间的对话全
部暴露在公司内部， 这样一来我也太没有
隐私了吧！”


